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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 1、公務信箱收到以下何種主旨的電子郵件應立即開啟?  

(A)信用卡消費通知 

(B)家人旅遊的照片 

(C)赴柬埔寨打工的廣告 

(D)以上皆非 

( B ) 2、電腦送修時，無須先將資料另行備份也無須清除資料，即可交付電腦給廠

商維修。 

(A)是 

(B)否 

   ( A ) 3、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之定期申報人以自然人憑證登錄財產申報系統時，是

否可直接下載 11月 1日之財產資料，未檢查內容即進行申報作業？ 

(A)否。 

(B)是。 

( C ) 4、本府員工若遇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或飲宴應酬，應簽報長官

並知會的單位是？ 

(A)秘書室。 

(B)人事室。 

(C)政風室。 

(D)會計室。 

※依本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下稱本規範)之規定，除有本規範第 4 點但書

或第 7 點第 1 項但書各款情形外，應予拒絕或退還，並簽報長官及知會

政風機構；另對於涉及請託關說事項，亦應落實本規範第 11 點規定登錄

備查，以維護民眾對本府公正執行職務之信賴。 

( B ) 5、依本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第 11 點第 1款前段之規定，本府員工遇有請託關

說時，應於幾日內簽報其長官及知會政風機構？ 

(A)1日。 

(B)3日。 

(C)5日。 

(D)7日。 



 ※依本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第 11 點第 1款前段之規定。 

( A ) 6、為使會議出席人數達到出席標準，偽簽了未出席者的名字於簽到簿之私文

書上，以上行為是否違法？ 

(A)是。 

(B)否。 

※違反刑法第 210條偽造私文書罪以及刑法第 217 條偽造署押罪。 

( D ) 7、以下行為何者可能構成公務上侵占/侵占公有財物罪? 

 (A)將機關奉准報廢財產且待變賣的公務電腦，私自帶回家使用。 

 (B)公立學校負責出納業務的幹事，將其保管之公庫支票受款人填寫    

自己的名字，並且提領兌現。 

 (C)警察利用職務上的機會，將民眾遺失物侵占後予以私用。 

 (D)以上皆是。 

( D ) 8、機關安全維護是(A)警察機關。(B)總務單位。(C)政風單位。(D)全體人員

職責。 

( B ) 9、依本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第 4 點但書規定，有 4款情形之一，且係偶發而

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得受贈之。下列何者非該規範第 4點但書之

情形？ 

(A)公務禮儀。 

(B)對本機關（構）內多數人為餽贈，其市價總額為四千五百元。 

 (C)長官之獎勵、救助或慰問。 

(D)本府員工間因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職、陞遷異動、退休、辭職、

離職及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之傷病、死亡受贈之財物，其市價未超

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依本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第 4點但書之規定：「…對本機關（構）內多

數人為餽贈，其市價總額在新臺幣一千元以下。」 

( C )10、公務員阿呈最近經常申報加班，但實際上卻在加班時間內到附近健          

身房運動，結束後再回到辦公大樓刷卡下班，如果阿呈據以請領加          

班費，請問阿呈的行為成立何罪？ 

(A)可能成立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主管事務圖利罪。 

(B)可能成立侵占職務上持有之公有財物罪。 

(C)可能成立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 

 (D)可能成立對於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罪。 

※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 


